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

培训。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生产经营场

所的明显位置悬挂清真标志牌。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不再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应当到

原发证部门办理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注销手续，并交回清真标志牌。

禁止伪造、买卖、出租、转借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志牌。

第十七条 清真食品的名称、标识、

标签、说明书和包装上不得出现具有清
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的内容。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应当将清真食品的名称、标识、标

签、说明书和包装上的字样、图像、图案

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禁止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用于包

装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
的食品。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A7责任编辑：范馨月

邮箱：sxjxsyb@126.com2020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按照每辆次处

500 元罚款，并对其负责人处 1000 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运管机构责令改正；存在安全隐患拒

不改正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从业资格证。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煤

炭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没收非法生产、经营和

使用的煤炭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

以上 5 倍以下罚款，依法追究货运源头单位
负责人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经济综合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每辆次 20000 元罚款。

第十八条 运管机构及其执法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货运源头治超职责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货物运输

和货运站场经营的；

（三）发现货运源头单位违法行为，不查
处或者不移送的；

（四）不履行报告、抄告义务的；

（五）索取、收受他人财物谋取非法利益
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货运源头单位的生产、经营

许可机关或者主管部门不协助运管机构货
运源头治超工作监督检查，对运管机构抄告

和移交的案件不及时查处，不依法查处非法

货运源头单位的，由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

机关对其主要领导、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行
政处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办公室 宣

山西省道路货物
运输源头治理超
限超载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三十六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国家

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政府决

策、国防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应当无偿

提供。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测绘成果依法

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各级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应对突

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无偿使用。

测绘成果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位

置、高程、深度、面积、长度等重要地理信

息数据，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审核，并与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

绘部门会商后，报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

第三十八条 地图的编制、出版、展

示、登载及更新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地图

编制标准、地图内容表示、地图审核的

规定。

互联网地图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经

依法审核批准的地图，建立地图数据安

全管理制度，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对

互联网地图新增内容的核校，提高服务

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网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对地图编制、出版、展示、登载和互联网地

图服务的监督管理，保证地图质量，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

地图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九条 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

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

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不得

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

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手段

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

供应商不得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

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行

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或

者成交。

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向采购人行贿

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第三章 政府采购方式
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采用以下方式：

（一）公开招标；

（二）邀请招标；

（三）竞争性谈判；

（四）单一来源采购；

（五）询价；

（六）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
购方式。

第二十七条 采购人采购货物或者

服务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其具体数

额标准，属于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

由国务院规定；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

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定；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

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

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

第二十八条 采购人不得将应当以

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
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

采购。 绛县政府采购中心 宣

ZONG HE
综 合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
第四章 档案的管理和提供利用
第十四条 一个机关在工作活动中

形成的全部档案，应在文书或业务部门立

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分类、

加工整理和保管。

第十五条 机关档案部门应建立档
案的统计制度，对档案的收进、移出、保

管、利用等情况进行统计，并按照规定向

档案业务管理机关报送档案工作基本情
况统计表。

第十六条 机关档案部门应根据国

家的有关规定，编制本机关或本专业系统

的《档案材料保管期限表》，经机关领导人

批准后执行，并报同级档案业务管理机关

备案。

第十七条 机关应定期对已超过保

管期限的档案进行鉴定。鉴定档案必须在

机关办公厅（室）主任的主持下，由档案部

门和有关业务部门组成鉴定小组共同进

行。鉴定工作结束后，应提出工作报告，对

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进行登记造册，经机

关领导人批准后销毁。

第十八条 机关销毁档案，应指定两

人负责监销，防止档案遗失和泄密。监销

人要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第十九条 机关的档案库房应该坚
固，并力求逐步做到有防盗、防火、防虫、

防鼠、防潮、防尘、防高温等设施。要定期

检查档案保管状况，对破损或变质的档案

应及时修补、复制或作其他技术处理。

第二十条 机关档案部门应根据工

作需要，编制必要的目录、卡片、索引等检

索工具，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各种参考资
料，积极主动地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为

机关各项工作服务，并注意掌握档案的利

用效果。 绛县档案馆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

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应当给予处分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的宗教活

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

侵犯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宣扬、支持、资助宗

教极端主义，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

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

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

场所有前款行为，情节严重的，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进行整顿，拒

不接受整顿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

准设立机关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

立许可。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 不慎将绛县续鲁金忠理发

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2731300091102，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东风解

放汽车总汇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为：140826610001676，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